附件2

关于《深圳市突发事件预警信息管理办法   （修订征求意见稿）》的修订说明

为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升深圳市突发事件预防和应急处置能力，规范深圳市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广东省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管理办法》和《深圳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等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深圳市应急管理局在认真总结原《深圳市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管理暂行办法》（深府办函〔2012〕134号）实施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工作实际，修订形成《深圳市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管理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修订征求意见稿》）。修订情况说明如下：
1、 修订背景和必要性
（一）修订背景
原办法自2012年9月16日实施以来，在全市防灾减灾、疫情防控、安全生产等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效提高了全社会应对、处置突发事件能力水平。随着深圳经济社会高速发展，面临的城市安全风险形势日益复杂，对预警信息发布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大大提升了预警信息发布的广度、精度、速度。鉴于原办法将于2025年12月31日有效期满，拟修订该办法以匹配超大型城市应急管理工作的要求。     
（二）修订必要性
一是适应法律、法规及有关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修订、调整的需要。2024年6月28日修订通过的《突发事件应对法》，对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工作做出了明确规定，要求政府及时、准确向社会发布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广播、电视、网络服务提供者、电信运营商等信息传递渠道及时、准确、无偿播发或者刊载突发事件预警信息。2023年3月31日印发的《深圳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要求加强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能力建设，健全完善预警信息发布平台。2023年1月1日起施行的《深圳市户外广告设施管理办法》，2020年1月16日印发的《深圳市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电子显示屏工作方案》部分内容也纳入本次修订稿。
二是适应超大型城市应对复杂安全风险形势的需要。 深圳作为人口高度密集、经济高度发达、运行系统高度复杂的超大型城市，其安全风险格局正发生深刻变化，呈现出复合性、连锁性、叠加性的新特征。除传统自然灾害（如台风、暴雨）和事故灾难外，城市生命线系统（水、电、气、交通）故障、高层建筑/地下空间风险、危化品事故、公共卫生事件以及极端天气事件（如短时强降水、热浪）等新型、非传统风险显著增加且相互交织。城市高速运转下，留给风险预警和应急响应的“窗口期”极为有限，对预警信息发布的精准性、时效性和靶向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修订过程
2025年3月，市应急管理局启动修订工作，在修订过程中认真研究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上海等其他城市相关规定，对全市各区及重点单位进行现场座谈、电话调研。2025年8月，面向各区、市财政、司法、气象、水务等48家有关部门、单位开展意见征求工作，共收到16条意见建议，经研究，采纳9条，解释说明7条。2025年9月3日至10月11日，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共征集社会公众意见2条，经研究，采纳1条，解释说明1条。根据相关反馈意见对文件进行修改完善。
三、修订的主要内容
《修订征求意见稿》共五章二十二条，包括总则、职责分工、发布流程、保障措施、附则。重点修订内容如下：
（一）调整管理办法总体框架
一是对管理办法进行分章，按照预警信息发布工作逻辑和流程分为五章二十二条，包括总则、职责分工、发布流程、保障措施、附则；对原办法部分条款做了顺序调整。二是删除了原办法标题中的“暂行”二字，新办法有效期5年。
（2） 调整指导思想和工作原则
一是在“目的和依据”中新增“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指导思想；将《深圳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作为编制依据之一。二是将“政府主导、部门联动、社会参与、统一发布、分级负责”作为工作原则。
（3） 调整预警信息范围和发布渠道
一是在原办法关于预警信息范围的基础上，增加了“影响或可能影响公众生产、生活等与城市安全运行相关的通告或提示类信息”。二是进一步拓展预警信息发布渠道，在原有基础上新增了应急广播、防空警报器、智能终端、新媒体等作为信息传播渠道，并要求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提升预警信息发布的广度、精度、速度。
（四）细化职责分工和协同机制
一是进一步明确预警信息发布责任单位，将原办法中“市相关职能部门、各区人民政府（新区管委会）”修改为“市、区人民政府，市级专项应急指挥部及其牵头部门”。二是明确市应急管理局、市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的职责分工，强化市应急管理局对基层信息员体系建设和运行情况的督导检查职责。三是进一步强化市发布中心与传媒主管部门、传播媒介经营单位联动，在技术系统上做好衔接。
（5） 调整信息发布流程
一是将市级预警信息发布流程调整为“经责任单位主要领导审核后，报专项指挥部总指挥同意，提交市应急管理局组织市发布中心发布。”二是要求市发布中心及时汇总预警信息发布的相关情况并报市应急管理局备案。三是规定各区参照市有关做法建立健全区级预警信息发布工作机制。四是新增预警信息多语种发布内容，适应深圳建设国际化城市发展的需要。
（6） 增加保障措施
[bookmark: _GoBack]一是增加了经费保障相关条款，发展改革、财政等部门在项目立项、能力建设、日常运维等方面予以保障与支持。二是明确了网信、工信等部门对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及相关媒体渠道的技术支撑与保障。
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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